
2024年政府预算公开说明

一、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

2024年，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364561万元，比上年减少9468万元，下降6.17%，中央及省市密切关注县财政运行，全力兜稳财政稳健运行底线。其中：

（一）税收返还

税收返还8561万元，与去年持平。其中：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591万元；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804万元；

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2313万元；

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9万元；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3271万元；

其他返还性收入573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324689万元，减少19239万元，下降5.59%，主要是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减少。其中：

（1）体制补助收入600万元，与2023年持平。

（2）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89984万元，增加2478万元，增长2.83%，原因是按省厅提前下达及已下达了的指标文金额进行测算后进行预算安排。

（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27999万元，减少721万元，减少2.51%，原因是按2023年执行数进行测算后进行预算安排。

（4）结算补助收入4367万元，减少2516万元，减少36.55%，原因是预算考核分配导致资金减少。

（5）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93万元，与2023年持平。

（6）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5943万元，增加651万元，增长12.3%，原因是按2023年执行数进行测算后进行预算安排。

（7）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5761万元，增加324万元，增长2.1%，原因是按2023年执行数进行测算后进行预算安排。

（8）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6894万元，与2023年持平。

（9）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200万元，与2023年持平。
（10）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2834万元，增加1041万元，增加8.83%，原因是按2023年执行数进行测算后进行预算安排。

（11）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030万元，减少2024万元，减少49.93%，原因是预算考核分配导致资金减少。

（12）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47984万元，减少17216万元，下降10.42%，主要原因是按省厅下达指标文金额进行估测。其中：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855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1852万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4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0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0218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922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282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6742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808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951万元；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27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18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1311万元，增加9771万元，主要原因是考虑到部分项目调整因素。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1283万元；

（2）国防50万元；
（3）公共安全62万元；
（4）教育348万元；

（5）科学技术56万元；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161万元；

（7）社会保障和就业1830万元；
（8）卫生健康514万元；

（9）节能环保4971万元；
（10）城乡社区581万元；
（11）农林水7098万元；

（12）交通运输3555万元；
（13）资源勘探信息等201万元；
（14）商业服务业等179万元；

（15）金融180万元；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675万元；

（17）住房保障6950万元；

（18）粮油物资储备35万元；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21万元；

 （20）其他收入21万元；
二、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2024年，政府债务总限额105.664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34.3521亿元，专项债71.3125亿元。截止2024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05.0724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33.76亿元，专项债务余额71.3124亿元。

（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2024年，省转贷新增债务限额18.1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3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6.87亿元，据此，发行一般债券1.3亿元，专项债券16.87亿元，其中用于项目建设资金5.45亿元，土地储备1.28亿元，社会事业1.27亿元，生态环保0.8亿元，农林水利0.9亿元，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1.2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0.3亿元；置换债1.58亿元。
（三）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2024年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88499万元，其中一般债券本金56433万元，专项债券本金32066万元，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27575万元，其中一般债券利息9550万元，专项债券利息18025万元。

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县财政按照中央、财政部、财政厅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加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一是合理确定绩效目标。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前置环节，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的编制内容，在一体化系统内申报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绩效目标申报实行全覆盖，绩效目标连同部门预算报人大批复，与预算同步批复下达。

二是严格开展绩效评估。实施自评、互评、外部评价“三结合”，全面客观评估资金使用绩效。深入实施事前绩效评估、财政重点绩效运行监控及部门整体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评估考核内容，进一步提升部门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主动性和自觉性。

四、乡村振兴资金安排情况
2024年安排乡村振兴上级衔接资金预算12894万元（含市级资金）,其中中央资金6583万元，省级资金6251万元，市级资金60万元。用于：小额信贷贴息640万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378万元，烟叶产业配套设施831.92万元，集体经济950万元，九嶷山兔养殖500万元，蔬菜产业基础设施693.12万元，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250万元，省帮扶产业发展重点项目400万元，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500万元，美丽乡村（和美湘村）示范创建450万元，光伏发电350万元，产业配套基础设施308.9万元，高标准农田909万元，小型农田水利设施424万元，农村公益性基础和人居环境整治1910.6万元，雨露计划1179.9万元，公益性岗位补贴263.8万元，就业扶贫车间奖补及脱贫人口稳岗补贴65万元，交通补贴299.76万元，欠发达国有林场补助4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420万元，以工代赈100万元，革命老区发展30万元。根据上级专项资金要求及衔接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严格资金使用，为巩固脱贫成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五、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 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5）“三公”经费：是指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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